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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轩中学多处说法
和做法不一致

捐助闫家VS捐助闫淑青治疗

3月20日，文轩中学发出的《爱
心捐助倡议书》中，号召全体师生

“向这个正在经历着苦难的不幸而
伟大的家庭伸出援手，以告慰逝
者，温暖生者。”由此可以看出，捐
款是面向闫森这个家庭的。

捐款结束后，文轩中学家长

委员会部分代表、各年级学生会
主席与闫森家长签了《捐款协议
书》，与当时的捐款倡议却有所不
同，协议书第二条规定：所捐款项
是用于闫森姐姐尿毒症的治疗，
学校将钱分批转至其在医院治疗
的账户上。

捐款用于闫淑青治疗VS转捐25万

5月 2 1日，聊城文轩中学
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款项现在都在专门
的爱心账户上，学校不会动一
分钱。捐款协议书表明，所捐
款项用于闫淑青的医院治疗

费用，学校设立爱心账户分批
转到其在医院治疗的账户上。

但据闫淑青的父亲闫玉房介
绍，实际上，学校在分两次支付了
6万元治疗费用后，就把剩余的25

万多元转捐给了慈善总会。

转捐征得捐款人同意VS只有几十个代表签字

文轩中学校长衣善显此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钱怎么用
捐款人说了算，转捐征得了捐款
人的同意。记者了解，这笔31万余
元的善款，是全校4000多名师生
捐赠的。捐款协议书上的甲方是
聊城文轩中学全体师生。

而文轩中学寄给闫家的善款
处理决定书上，却只有家长委员
会和师生代表几十个人签字。记
者采访的部分家长也称，并不清
楚家长委员会这个组织，甚至不
知道善款被转捐，也不认可家长
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捐给红十字会VS捐给慈善总会

聊城文轩中学出具的“关于
全体师生所捐善款的处理决定”
中表明，根据捐款协议书第六
条，如捐款目的达到后，捐款还
有剩余，学校全部转给红十字
会，并称红十字会说其人手少、
工作忙，不受理转捐。

聊城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否认了学

校的说法。一位办公室主任称，当
时建议文轩中学和患者家属好好
商量，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再执行，
并没有像学校说的“人手少、工作
忙”。相反，红十字会早就提出，文
轩中学要转捐的这25万剩款，最好
同受赠方也就是闫森一家一起商
量一下再做决定。后来文轩中学就
没再和红十字会联系。

文文轩轩中中学学：：转转捐捐是是家家委委会会决决定定的的
律律师师说说法法：：家家委委会会无无权权处处分分善善款款

9月25日，本报追踪报
道了聊城文轩中学把为尿
毒症患者闫淑青募捐的25
万余元善款转捐一事。但
文轩中学始终没有负责人
出面。校长衣善显回应称，
转捐是家长委员会定的，

“此事已结束，我没什么说
的了。”律师表示，家委会
无权处分善款，转捐无效。

9月25日，涉事文轩中
学没有负责人出面解释转捐
的事情。

校长：转捐结束，无话可说

9月25日下午，记者先后两
次到聊城文轩中学了解相关情
况，虽然亮明身份并作出说明，
但未能获准进入学校，也一直没
有学校负责人出面解释。此后，
记者多次拨打电话，学校负责人
也没有接。

记者获得了聊城文轩中学
校长衣善显的手机号码，但他
一直未能接听记者电话。随后，
记者发出要求采访善款被转捐
的短信，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
衣善显回应：“这事是家长委员
会定的。”记者再次询问时，衣

善显以“此事已结束，我没什么
说的了”回应，并且始终拒绝露
面。

聊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则
表示，转捐是学校的个体行为，因
为不属于“教学工作”，他们不好
出面。

家长：当时是为闫家捐款

在文轩中学门口，记者随
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家长，他们
都表示，当时孩子回家说为了
帮助闫森一家而进行捐款，所
以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拿出钱
来，“毕竟是为了救人，做好事，
我们都支持。”

对于家长委员会，多数受
访家长表示从没有听说过学校
有这个组织，也没有推选过。

“没听说过，参加的都是哪些人
也不知道。”一位家长告诉记
者。

一位家长看了相关报道后
向记者表示，学校的做法确实
欠妥，他们捐款本来是为了治
病救人，现在钱却放在慈善总
会的账户上，本应用钱的闫淑
青看得着、摸不着。学校应该把
钱用在闫淑青的治疗上。

而记者了解，对于这笔
善款的最终用途，不少捐款
做好事的学生家长表示并不
清楚，学校也未对他们作出
过解释。

一名初二学生告诉记者，
当时听说捐款救人，同学们都
很踊跃，多数都捐了100元，还
有人捐了400元。“钱去了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这名学生说。

律师：学校转捐善款无效

“学校家委会无权处分善
款。”9月25日，山东科创律师
事务所律师展玲表示，无论是
选举产生，还是自愿报名产
生，学校这个家委会都不是一
个法律性质的组织，无权处分
捐款。学校只是捐款行为的组
织者，并非所有权人，也无权
处分捐款。

展玲认为，家委会是通过
选举或者自荐的形式组成的，
是学校和家长之间关于学校

教学方法、后勤管理等与全体
学生有关事宜的沟通监督组
织，其具体职权范围要看家委
会的章程，但绝对没有针对该
捐款的处分权。

展玲向记者表示，根据我
国民法的相关规定，赠与合同
是诺成性(实践)合同，也就是
说赠与人在做出赠与的意思
表示之后合同就已经成立。

具体到本次善款被转捐
事件，学校在对闫森患尿毒症

的姐姐闫淑青的捐款行为中，
只是一个组织者。真正的捐赠
人是聊城文轩中学全体师生，
受捐赠人是闫淑青。师生在完
成捐款行为之后，这笔钱在法
律上就应当属于闫森患尿毒
症的姐姐，学校在转交之前只
是一个代为保管的关系，不是
款项的所有人。

“除受捐赠人之外的任何
人都无权对该款项做处分，所
以转捐是无效的。”展玲说。

“善款不能退也希望专款专用”
闫玉房称，学校转捐前知道女儿闫淑青的病需终生服药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记者
李钢 ) “他们该知道，这个

病并不是出了院就好了，而是
要一直检查、吃药。”25日，记者
在省千佛山医院病房里见到
了闫淑青一家。父亲闫玉房
说，“既然这笔钱当时就是说
的给孩子治病用，可以先把钱
打到一个医院，专款专用。”

闫玉房并不是很想提起
文轩中学将捐款转捐慈善部
门的问题，“我们非常感激好
心人的捐助。出现现在这种情
况，可能主要是因为双方之间

缺乏充分的沟通。”
闫玉房说，“我们原本觉

得，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病不是
说出了院就彻底好了，这个病
需要一辈子治疗、吃药。”这让
闫玉房一家一直感到费解。

闫玉房介绍，23日，他们
曾 到 当 地 慈 善 部 门 进 行 协
商。“我们到了，就问我们有
没有拿住院的单子来，可以
给报销。”闫玉房说，“这让我
们很不舒服，这本来是好心
人的捐助，现在好像是慈善
给的。”

先垫付资金再报销也加
重了一家人的负担。“单据一
般要出院后才有，这就要我们
先垫付，再去报销，而且报销
还有很多程序。”

“既然这笔钱当时就是说
的给孩子治病用，即使不能退
还，也可以先把钱打到一个医
院，希望专款专用，然后孩子
看病就在这里，每次看病检查
拿药就在里面扣钱，这样这笔
钱也不会被乱花，我们心里踏
实了，也省去很多麻烦事。”闫
玉房自己琢磨着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吴金彪 张跃峰

救命善款被转捐

25日，闫淑青在发短信，面带微笑依偎在母亲身旁。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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